
有份參與違法 「佔領行動」 的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因衝擊政
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被高等法院上訴庭改判即時入獄六至八個月，然
而 「佔中三丑」 之一的港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仍未就非法 「佔領行
動」 承擔任何刑責。他昨上電台節目時更 「反口覆舌」 辯稱自己無用過
「違法達義」 的說法，但實情是他於違法 「佔中」 期間確曾撰文提出 「
違法達義」 。可能會被判囚的他，更聲言只願承擔 「合乎比例的刑責。
」 衝擊政總案判刑亦引起反對派 「內訌」 ，香港本土力量的何志光在網
台指出，戴耀廷早前聯同多名所謂 「自決派」 及 「港獨」 派舉辦講座，
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黃羅周入罪即轉軚 狡辯無用過違法達義

戴耀廷反口覆舌圖卸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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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訴庭在 「衝擊政總」案的
判詞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 「歪
風」，一些 「有識之士」鼓吹 「違法達義
」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戴耀廷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被主持人問到自己是否判詞
中所指的 「有識之士」的其中一員時，竟
回答指 「可以咁對號入座嘅」。他又辯稱
，自己說的 「公民抗命」並非叫人任意違
法，而是 「好有節制、好有原則之下」進
行。

報章撰文鼓吹鐵證如山
不過記者翻查資料，發現戴耀廷在

2013年至2014年，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要
「萬人佔中」、 「迫爆」中環、警署和監

獄。當持續79日的違法 「佔領運動」失去
民意支持之際，戴耀廷又撰文，鼓吹更多
不合作運動，包括透過拒絕交稅、延遲繳
交公屋租金等，堵塞政府運作，迫使政府
回應訴求。

被問到有否鼓吹 「違法達義」這句口
號時，戴耀廷則辯稱 「其實我一路都冇用
呢句講法，我一路都係講緊 『公民抗命』
。」然而資料顯示，戴耀廷於2014年11月
中，即違法 「佔中」持續近兩個月時在《
明報》撰文，當時戴耀廷已提出 「違法達
義」的說法。

對於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被判入
獄，戴耀廷聲稱，自己當時提出所謂 「公
民抗命」，沒有想過參與人士需要負上那
麼重的刑責；他又試圖推卸責任，稱 「你
話（年輕人）係咪我哋煽惑佢哋去做，我
覺得其實你係將呢班年輕人看得太低。」
節目後有傳媒問戴耀廷，在黃之鋒等三人
的事件上有否責任，戴耀廷則迴避問題，
竟指責任並不重要，又聲稱只要愛香港的
人都有責任守護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云云。

戴耀廷其後在Facebook撰文，試圖美
化違法 「佔領行動」。他引用英國大法官
賀輔明勳爵在2006年一個案例中的判詞，
聲稱 「公民抗命在普通法有悠久及光榮的
歷史。有人真誠地違反法律去挑戰法律或
政府行為中的不公義，那才是文明社會的

標記。」不過戴耀廷就絲毫不提賀輔明提
到的一些重要原則，包括 「抗爭者的行為
須合乎比例，並不會構成過度的破壞或不
便，而且他們會以承擔法律制裁以證明他
們信念真誠。」事實證明，無論是 「衝擊
政總」案還是違法佔領行動，示威者都有
使用暴力，及造成公眾秩序混亂，戴耀廷
對賀輔明判詞的引用無疑是斷章取義。

戴耀廷與另外兩名違法 「佔領行動」
發起人陳健民和朱耀明，被控以 「串謀公
眾妨擾」、 「煽惑公眾妨擾」及 「煽惑他
人煽惑公眾妨擾」三項罪名。戴耀廷坦言
，就上訴庭就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
的判詞所帶出的方向而言，他對自己的案
件感到悲觀，又估計自己被判入獄的機會
相當大，聲稱 「合乎比例的刑責，我願意
承擔」，與其當初表明會承擔罪責的態度
明顯有所退縮。

判刑引爆反對派「內訌」
衝擊政總案判刑亦引反對派 「內訌」

，香港本土力量的何志光在網台指出，戴
耀廷早前聯同多名所謂 「自決派」及 「港
獨」派舉辦講座，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他
亦不滿反對派有不少人對黃之鋒等人過於
同情，指作為搞手 「煽動一場混亂，當然
要孭鑊」，難道還要其他人坐監做 「人血
饅頭」，自己就 「收割政治本錢參選」做
議員？他又稱，正如戴耀廷不斷主張要 「
集體坐監，迫爆監獄」，大家應該接受坐
監的命運，而非質疑所謂 「司法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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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裁判官張天雁（東區裁判法院）
2016年8月15日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201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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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和學生或會因為對時局不
滿而勇於表達意見，若然行為沒有違
反法律，本身並無不對，法庭絕對尊
重言論及集會自由。年輕人想法可貴
之處是他們往往較為純真，不須顧及
實際利益，但卻可能會因此較為衝動
偏激，不會太想到後果。就如錢幣的兩
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缺失的一面。

無論如何，法庭認為在處理勇於
表達意見的年輕人的判刑時，即使他
們因為表達意見而干犯了法律，若出
發點並非只為了個人利益或傷害別人
，法庭除了要考慮他們的行為及引致
的後果外，亦應該採取較為寬容及理
解的態度，嘗試了解他們違法行為背
後的動機。

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
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為藉口而肆意作出違
法的行為。有人，包括一些有識之士，鼓吹 「違法達義
」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
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
自豪的行為。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
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
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

本案是一宗表現上述歪風的極佳例子。三名答辯人
都是年輕人組織的骨幹分子。他們以各自所屬組織的名
義，在取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後，在2014年9月26日晚上
在政府總部前地（ 「政總前地」）外添美道對出的地段
舉行集會，並成功吸引數以百計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
及學生參與。他們明知集會要在晚上十時前結束，但他
們卻預早商議及達成共識在集會完結後強行進入 「政總
前地」 ，號稱要 「重奪公民廣場」 。

原審裁判官張天雁（東區裁判法院）
2016年8月15日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2017年8月17日

本案發生的時間早於佔領中環及往後
其他更激烈政治事件，若法庭在判刑時考
慮後來的政治環境，因而要判處阻嚇性的
刑罰的話，這做法對本案之被告是不公平
的。事實上，相對於後來發生的不同政治
事件，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溫和得多。從錄
影片段所見，三位被告一直主張行動必須
和平、理性及非暴力，事實上，當晚最可
能會受傷的，其實是爬欄的被告及其他的
集會參與者，當然法庭沒有忘記事件中有
保安人員因阻止示威者進入前地而受傷，
法庭亦對此感到難過，但沒有證供顯示三
位被告就該些導致受傷的行為有份參與，
或有意圖使他人造成該等傷害，亦慶幸保
安員所受的只是輕傷而已，三位被告亦一
直對此表示歉意。

三名答辯人在行動前的會
議有談及參與者的刑責問題及
其後向參與人士派發 「被捕須
知」，顯示他們知悉該行動是
非法的，但他們仍然參與及／
或煽惑他人，特別是年輕學生
參與該違法行動。三名答辯人
呼籲或煽惑年輕學生違法是極
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會導致
該些年輕學生抱憾終生。

三名答辯人聲稱是以 「和
理非」，完全不使用暴力的原
則 「重奪公民廣場」，只不過
是 「空口說白話」、 「口惠而
實不至」及自欺欺人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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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裁判官張天雁（東區裁判法院）
2016年8月15日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201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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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報告的感化官均認為感化
令對三位被告並非為適合的判刑，
但建議社會服務令。

三名答辯人所犯的罪行是嚴重的，亦是需要阻
嚇的。

本席認為以控罪的性質、犯案手法和三
名答辯人的態度，社會服務令或緩刑令都
是違反判刑原則及極為不足的判刑，絕
不能反映控罪的嚴重性。

本席亦認為唯一恰當的判刑是短期
即時監禁。本席要強調，如本庭作出
的判刑不足以阻嚇同類罪行時，法庭
可能要採取更具阻嚇力的判刑，以維護
法治的尊嚴。

原審裁判官張天雁（東區裁判法院）
2016年8月15日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2017年8月17日

三位被告雖然在審訊後被
定罪，但在被拘捕、調查及審

訊過程中均表現合作，對法
庭亦一直表示尊重。他們

沒有拒絕承認他們的參與
及所作的行為，他們只
是針對有關的行為在法
律上是否構成罪行而提
出抗辯。

三名答辯人面對明確及無
可否認的控方證據，仍拒絕認
罪。事實上至今，他們仍然拒
絕承認他們有犯錯，更指他們
的行動是為了關心社會問題、
對政治熱誠及理想而作出。強
稱他們有悔意的說法全無說服
力。他們關心社會問題、對政
治熱情和有理想，和他們要守
法兩者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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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上訴庭及原審判詞

法律界斥妖言惑眾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 「衝

擊政總案」重新量刑後， 「佔中三丑」之
一戴耀廷大放厥詞，不斷質疑法官判決的
理據。香港各界人士批評戴耀廷 「妖言惑
眾」，曲解所謂 「公民抗命」的理念。大
批網民亦認為戴耀廷近年鼓吹 「違法達義
」歪風，必須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日前於判詞中指
香港社會近年瀰漫着一股歪風，一些有識
之士鼓吹 「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
戴耀廷竟針對此判詞於社交網站 「大放厥
詞」，稱社會正正需要這股 「歪風」，「才
能有真正的文明」。他又質疑法官有權力去
判人入獄，不是因為「超人一等」，只是因
為身穿法律袍和坐在那個位子，聲稱「在公
義面前，法官與公民抗命者是平等的。」

前律師會會長、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形

容，戴耀廷是 「罪魁禍首」，還 「妖言惑
眾」，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們要發
動全方位去嚴厲批評！革走他在港大的職
務，否則將會害死更多青年！」

網民圍攻戴fb促「找數」
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表

示，上訴庭的判詞已撕破了所謂 「和平佔
中」假面具，暴力違法 「佔中」才是事實
，戴耀廷提出的 「和平佔中」歪理，只是
誘騙別人特別是年輕人犯法的藉口。她指
出，上訴庭針對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量刑
作了指引，力斥藉 「人多勢眾」的違法行
為及鼓吹所謂 「違法達義」的歪風的人，
並為 「非暴力」及 「真誠悔意」作解釋，
強調有關判刑需具懲罰及阻嚇作用。

對於戴耀廷仍未就非法 「佔領行動」

負擔任何刑責，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
表示，戴耀廷責無旁貸，至於刑罰該如何
，留待法庭判決。他又說，即使戴耀廷死
不承認自己教唆人違法，但無可否認的是
，年輕人較容易成為被鼓動對象，繼而發
動衝擊。

此外，大批網民 「攻陷」戴耀廷的
facebook，留言要求他 「找數」。網友 「
李國國」指， 「點解唔叫你嘅仔女去衝擊
政府啊？你應該以身作則，身先士卒。」
亦有網民翻出戴耀廷就林子健事件 「抽水
」的舊帳， 「Tony Ma」稱： 「假到無人
會信嘅嘢，你就一口咬定係內地 『強力部
門』明目張膽施加酷刑，現在咁多證據證
明林子健當初含血噴人，反而你現在隻字
不提，法律系副教授，請問這就是法律精
神嗎？又或者是你做人的核心價值？」

戴耀廷前言不對後語
昨日電台言論
戴耀廷辯稱 「佔中」

乃 「公民抗命」 ，而 「公
民抗命」 並非叫人任意違
法，而是 「好有節制、好
有原則之下」 進行。

過往立場
2013年3月，戴耀廷發表 「佔中信念書」 時稱，煽

動參與者在 「佔中」 被捕時不抵抗，在法庭上不抗辯，
並揚言 「簡單講即係 『博拉』 。」 2014年12月初，戴
耀廷投稿《紐約時報》，呼籲結束 「佔領運動」 ，改為
透過拒絕交稅、延遲繳交公屋租金等 「不合作運動」 ，
堵塞政府運作，迫使政府回應訴求。

昨日電台言論
戴耀廷辯稱： 「其實

我一路都冇用呢句講法，
我一路都係講緊 『公民抗
命』 」 。

過往立場
2014年11月，戴耀廷在《明報》撰文，指 「即使

法治已達 『以法限權』 的層次，在法律仍有範疇未達公
義的要求，那麼公民仍會以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
能再向前邁進，達到 『以法達義』 的層次。因此，才有
『違法達義』 的說法。」

昨日電台言論
戴耀廷坦言自己未來

被判入獄的機會相當大，
但只表示 「合乎比例的刑
責，我願意承擔。」

過往立場
2014年12月，違法 「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陳健

民和朱耀明發表 「佔中三子告市民書」 ，當中聲稱參與
「公民抗命」 的 「抗命者」 「應勇於承擔法律後果。」

昨日電台言論
戴耀廷引用英國大法

官賀輔明勳爵在2006年一
個案例中的判詞，聲稱 「
公民抗命在普通法有悠久
及光榮的歷史。有人真誠
地違反法律去挑戰法律或
政府行為中的不公義，那
才是文明社會的標記。」

事實
該判詞提到一些重要原則，戴耀廷

未有談及，包括 「抗爭者的行為須合
乎比例，並不會構成過度的破壞或不
便，而且他們會以承擔法律制裁以證
明他們信念真誠。」

資料來源：綜合過往報道及資料

▲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 「歪風」 ，一
些 「有識之士」 鼓吹 「違法達義」 的口
號，鼓勵他人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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